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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科（中四至中六） 
选修部分单元四：制度与政治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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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部分单元四：制度与政治演变

[image: image51.jpg]



[image: image2.jpg]A0 HABEBEIER
(@)




[image: image3.jpg]By BHR R4 BEHR B 5509 BB




学习重心：唐、明两代征兵制与国势强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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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开皇十年（590） 五月下了一道关于府兵编制的诏书：
	「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如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


译文如下：「魏末以来丧乱，天下四分五裂，徭役从军，年年动荡不安，无暇休息。兵士军人，在设立的各种坊、府，得到暂时的安置。这些兵士南征北伐，居无定所，家无完堵。土地罕有耕种，岁岁长为流寓他乡之人，不属于任何乡、里。我十分悯惜同情。我的命令如下：凡是军人，可以全部归属于州县，开垦田地，等载入籍，和编户一样。他们由军府统领的制度，则仍依照旧。」参考《白话二十四史》第11卷，中国：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页124。
资料来源：《隋书》卷二〈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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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开皇规定『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唐代无疑照旧施行；换句话说，府兵虽编入州县民籍，但仍有折冲府管辖，州官不能对他们行使权力。《唐律疏议》卷九说，州县有境界，折冲府有地团，诸刺史、县令、折冲、果毅不因公事私自出界者杖一百，是折冲府的『界』（即地团）系依照府户而圈定，与县的界不同。」


资料来源：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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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府兵之府，是在地方行政区域州县之外的另一种军事区域的名称。府是指的军队屯扎地。（中略）唐代都称之为折冲府。折冲府共分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中略）府就等于现在的军区，若果某地是军事要地，便在那地方设立一个府。（中略）大概唐代全国共有六百个府到八百个。（中略）这八百个府的三分之一（将近三百个），分配在中央附近，即唐代人所谓关内，即陕西函谷关以西长安四围之附近地区。其余三分之二，四百到六百个府，便分布在全国，而山西和其他边疆又比较多一些。」


参考：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二讲：唐代（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页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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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上宿卫
府兵的首要任务是分番宿卫，故称卫士：
	「凡番上，兵部量其远近以定番第。离京师在五百里以内的为五番，五百里外的为七番，一千里外的为八番，各一月上。二千里外的为九番，倍其月上。五番就是五人一组而互轮，其余可以类推。
五番的兵，每五个月应上番一次，则十个月应上番两次，即当值两个月。但如果奉派去征战，不可能一个月即交代回家，假设在前方耽搁了十个月以上，则回来后，十个月之内，可免去『上值』（共免两番），但无论在外边耽搁多少日子，最多亦只能免『上值』两次。又假设在外边耽搁的日子不够十个月，照例不应免值，但如果回来时恰碰着应该轮值，则这一回的轮值可以优免。七番以上如此类推。
轮替如果及时，回乡犹可计日可待；但若『上值』的不来，应『下值』的府兵便不能离开。」


资料来源：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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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兵志》：「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注，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注：所谓「士不失业」，意谓那些「下值」回乡的士兵，可以专心农事。照道理，国家给予了每名府兵田一百亩，就是让他们在不用轮番的时候，可以留在乡下种田过活。
资料来源：《新唐书》志第四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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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兵须自备的物资（太宗贞观十年）：
	「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10人）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镢、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50人）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靑其介冑、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


资料来源：《新唐书》志第四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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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兵的免役部份：
	「假使每名府兵能给足百亩，常年所免，仍不过『租』粟二石、『调』丝织品二丈、『庸』折绢六丈（合调来计共为二匹）；但配田总不能达到百亩，则所免的没有那么多。」


参考：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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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坚叔《中国军制史》：「高宗武后时，府兵之法寖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见耗散，宿卫不能给。」


引文大意：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府兵制度日益败坏，本应轮番服役的士兵常常无法的到更换，于是有人开始逃避兵役，逃散的人越来越多，以致皇帝宿卫亲兵的数量都不能得到保证。
参考：黄坚叔：《中国军制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页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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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傅良《历代兵制‧唐》：
	「至开元间，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中略）曰彍骑。」


参考：陈傅良：《历代兵制‧唐》卷六（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页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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彍骑的出现
	司马光《资治通鉴》记唐玄宗开元十年：「唐初兵制规定，各卫的府兵，自成丁之年开始从军，至六十岁时方可免役，府兵家中又须负担各项杂役，长此以往便逐渐趋于贫弱，所以各卫的府兵逃亡殆尽，百姓也深以从军为苦。张说向玄宗提出一个建议，请求召募壮丁充实各军卫，应募的壮丁不须负担任何名目的劳役，再给丰厚的薪饷，这样逃避兵役的人就会争相应募从军，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十天之内，即募得精兵十三万，轮流隶属于上下军卫。唐代兵农的分离，就是这样开始的。」


资料来源：张宏儒、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北京：改革出版社，1991年），页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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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彍骑从开元十年开始建立，到天宝以后，『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疑彍骑的待遇不怎样固定，既不像府兵那样自备资粮，又未能确立雇佣军的由国家供给衣粮的制度，此系过渡性的办法。唐皇朝要在彍骑中保持府兵制的某些因素，事实上不可能。因而彍骑的历史，只不过二十多年。」


参考：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页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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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当府兵制趋于破坏时，唐皇朝感到直接控制的兵力不足，影响着皇权和政权的稳定。（中略）也感到地方兵力太分散，指挥调度不灵活，曾企图集中兵权。（中略）这种变化，表现为在边疆设置节度使，以后也逐渐设置于内地。（中略）欲使地方军的指挥权力直属中央。（中略）中外军重新组合，中军是削弱了，彍骑只是昙花一现，禁军既腐败又懦弱，（中略）唐皇朝原想加强对外军的控制，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获得一些效果，总的趋势却是导致地方割据。节度使权力大，可以维护皇权，也可以削弱皇权，一般则是离心力超过向心力，终于形成藩镇割据局面。」


参考：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页23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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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对府兵制的优劣的一些意见：
	正方意见
	反方意见

	（1）太宗年间，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有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可谓「居重驭轻」。后安禄山得以兴兵，实由府兵制之废除。
	（1）无论内兵或边兵，都属于国家，只要能指挥得宜，用镇兵来平镇兵，也无不可，所以不存在甚么「居重驭轻」的作用。

	（2）将帅无握兵之权，可免私兵之祸。
	（2）募兵、边兵也可易帅，这不一定是府兵特有之利。

	（3）府兵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
	（3）府兵拣取的原则是先富后贫，富人多娇生惯养，不知作战为何事，靠他们御敌卫国，是多么危险的事。


参考：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76；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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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佑《通典‧兵一》：「国朝李靖平突厥，李绩灭高丽，侯君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李敬玄、王孝杰、娄师德、刘审礼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其在边境，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实安边之良算，为国家之永图。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乂安，财殷力盛。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中略）郡县之积，罄为禄秩。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庭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引文大意：作者指出李唐建国之初，将不专兵，派去边境作战的将领只起到巩固边防的作用，并不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镇守。这正是让国家长治久安的方法。而到玄宗后期，天下太平已久，国力富足，天子一心拓边，边将竞相邀功，于是将领专权，越来越骄矜跋扈，朝廷更是倾尽国力来养兵。直至养虎遗患，全国的精锐全都集中在东北的安禄山和西北的哥舒翰手中，而中央则兵力空虚。此时安禄山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正是形势使然。加上小人从中挑拨离间，便引发了安史之乱。
参考：杜佑：《通典‧兵一》卷一百四十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页773。
建议讨论问题：
阅读资料一、二，回答以下两问：
1. 隋文帝开皇十年诏，令府兵制度出现什么改变？
2. 一般认为，府兵制度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但依照岑仲勉的说法，府兵制是「兵农合一」，还是「兵农分离」？
阅读资料三至五，回答以下两问：
3. 有人认为唐代对外作战成绩突出，端赖府兵的成效。据资料三至五，你认同这个说法吗？为什么？（府兵的主要作用是防守，特别是防卫京师，府兵用作对外征战的说法，值得商榷。）
4. 若「士不失业」（见资料五）是设立府兵制的其中一个理想，在唐代的实际情况下，要达到这个理想有什么困难？
阅读资料六、七、八回答以下两问：
5. 你认为在唐代当府兵，是否一个具吸引力的职差？试加以解释。
6. 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时期，府兵制面临崩溃。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
7. 据资料九，唐玄宗时期，朝廷为什么急于「募士宿卫」？这些「彍骑」是如何产生的？（府兵逃亡，朝廷不能获得足够的士兵宿卫京师，于是开始「招募」。）
阅读资料十，回答以下两问：
8. 唐朝廷在十天之内，得精兵十三万，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9. 为什么司马光认为彍骑的出现，是兵农分离的开始？
10. 参考资料十和资料十一，为什么彍骑建立不久又告废坏？你认为唐室怎样思考建立兵制的问题？
11. 据资料十二，府兵制的破坏怎样导致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在府兵制趋于崩溃的情况下，唐朝政府想对中央和地方军力进行整合，故而设置节度使，统一地方军权。但由于各节度使通常自行招兵，日久年深，军队便成为节度使私人部曲，不再受中央控制。节度使权力膨胀，从而导致藩镇割据。）
阅读资料十三，回答以下两问：
12. 你较同意资料中哪一方的意见？试加以阐释。
13. 据杜佑的分析，府兵在军事上担任什么角色？这是配合一种怎样的边防政策？为什么这种政策会改变？这种改变对兵制带来什么影响？对唐的国运又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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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坚叔《中国军制史》：「明太祖洪武庚申元年，以刘基言，立军卫法注，遂为一代定制。其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其法，度天下要害之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


注：明代卫所制的基本规模是：每五千六百人设立一个卫， 每一千一百二十八人设立一个千户所，每一百一十二人设立一个百户所。
引文大意：明太祖洪武元年，根据刘基的建议，设立军卫法，成为明代基本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立卫所，分统于各地的都指挥使司，再由五军都督府居中总领，属于天子亲军的上十二卫则不在其内。卫所设立在全国形势险要之地，如果独属一郡就设所，连结数郡就设卫。
参考：黄坚叔：《中国军制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页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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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宗敕撰《续文献通考‧兵二》：「帝于戊戌冬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省臣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所定郡县，民间武勇之才，宜精加简拔，编缉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暇则练习，庶几寓兵于农之意。」


引文大意：明太祖在戊戌年冬天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告谕大臣说：古代寓兵于农，有战事时，可以外出作战；平时在乡间耕田；农闲时则操练演习。应当在已经平定的郡县中选拔民间勇武有才干的人，编为卒伍，设立民兵万户府来进行统领。以便农时耕种，农闲操练，达到寓兵于农的意思。
参考：清高宗敕撰：《续文献通考‧兵二》卷一百二十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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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廷玉等修《明史‧地理一》：「洪武初，建都江表……又置十五都指挥使司以领卫所番汉诸军，其边境海疆则增置行都指挥使司，而于京师建五军都督府，俾外都指挥使司各以其方附焉。」


引文大意：明太祖洪武初年，在南京建都……又在全国设立十五个都指挥使司统领各地军队，在边境和海疆则另外设立行都指挥使司，而在京师设置五军都督府，以便各地的都指挥使司根据自己所处的方位分属五军都督府统领。
参考：张廷玉等修：《明史‧地理一》卷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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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廷玉等修《明史‧职官五》：「凡卫所皆隶都司注，而都司又分隶五军都督府。浙江都司、山东都司、辽东都司，隶左军都督府。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四川都司、四川行都司、广西都司、云南都司、贵州都司，隶右军都督府。中都留守司、河南都司，隶中军都督府。兴都留守司、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福建都司、福建行都司、江西都司、广东都司，隶前军都督府。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隶后军都督府。」


注：都司为都指挥使司的简称。
引文大意：所有的卫所都隶属于都司，而都司又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其中浙江都司、山东都司、辽东都司，隶属于左军都督府。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四川都司、四川行都司、广西都司、云南都司、贵州都司，隶属于右军都督府。中都留守司、河南都司，隶属于中军都督府。兴都留守司、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福建都司、福建行都司、江西都司、广东都司，隶属于前军都督府。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山西都司、山西行都司，隶属于后军都督府。
参考：张廷玉等修：《明史‧职官五》卷七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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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治清、王晓卫着《中国兵制史》：「军户是由下列人员组成的：一、凡是在元末同朱元璋一起参加反元抗争，并帮助他打天下的从征军人，一律定为军户。……二、在朱元璋统一全国过程中，凡归降他的元朝降军和先后收集的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明玉珍等元末群雄旧部，均定为军户。……三、罪犯谪发充军者，其家定为军户。……四、抄籍元代的老军户。……五、通过抑配民户为军户。具体办法是，将三个民户定为一垛，每一垛集单位，让其中一户为正军户，承应军役，其他两户为帖户，帮补正军户出丁当军。若正军户之军亡故，则由帖户丁补顶。」


参考：赫治清、王晓卫：《中国兵制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页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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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治清、王晓卫着《中国兵制史》：「明朝对军户的管理十分严格，并建立了相应的军籍黄册制度。……在普查人口的基础上，编定赋役黄册。……册籍内……注明了军、民、匠等户籍，……为全国军户正式建立册籍制度奠定了基础。……军籍黄册，是明朝推行军户制、保证卫所军来源的重要依据。凡列名军籍黄册的，子孙后代也脱离不开军籍。」


参考：赫治清、王晓卫：《中国兵制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页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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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宗敕撰《续文献通考‧兵三》：「〔马〕文升等上疏，言：军卫军士，内府各衙门匠役占去数万之上。……往年京师之兵，俱在三大营操练。后来设立团营，常有精兵十二万，分为十二营，不许别役，専一蓄养鋭气。遇有征进，就便起行，此外天下再无兵马可调。近年多拨做工，毎占役一二万之上，甚至二三年不完。顾工负累，卒多逃亡，见在者强弱相半。在京军士疲困，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引文大意：明孝宗弘治年间，马文升等上疏，说：卫所军士被京城各个衙门征去做苦工的就有几万人之多。……以往京师的士兵，都在三大营操练。后来设立团营，一直保持十二万精兵，分成十二营，不让他们承担其他劳役，只一意操练，养精蓄锐。一旦有战事发生，立即奔赴前线，此外就没有别的兵马可以调动了。近年来这些士兵常被拨去做劳役，每次都要动用一两万人，甚至工程持续两三年不能完工，以致士兵大量逃亡，精兵散失，从明朝建国以来从未有如此严峻的情况。
参考：清高宗敕撰：《续文献通考‧兵三》卷一百二十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3898。
[image: image27.jpg]



	清高宗敕撰《御选明臣奏议》：「今陜西腹里卫所军士，以十分为率，逃亡等项已有三分以上。除各边操备及屯田外，现在守城正军，每卫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尫羸，不堪守战。」


引文大意：现在陜西腹里地方的卫所军士，逃亡的已经有十分之三以上了。除去驻边和屯田的士兵，现在各地守卫城池的军队，每个卫或有二百人、或有一百人，甚至有的只有五六十人，又都是老弱病残，基本没有守卫能力。
参考：清高宗敕撰：《御选明臣奏议》卷十，马文升〈巡抚事宜疏〉（台北：华文书局《中华文史丛书》第一辑，1969年），页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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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卫所军士〕被威令所逼，离开他们所惯习的农田和家属，离开了他们所惯习的日常生活，被安排到一个辽远的陌生的环境中去，替国家服务。一代一代的下去，子子孙孙永远继承着这同一的命运和生活。在这情形下，大部分的军士发生逃亡的现象。」


参考：吴晗：〈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655-656。
[image: image29.jpg]



	清高宗敕撰《续文献通考‧兵二》：「〔宣德九年〕十月榜谕：边境有愿奋勇效力、剿贼立功者，许赴官自陈。……有明一代召募之令始此。……亦以见兵力之渐顿矣。盖兵政易敝而难修，永乐、宣徳之间，不过十余年，而振刷已难。」


引文大意：宣德九年十月朝廷谕告：准许边境愿意奋勇效力、剿贼立功的人向官府毛遂自荐。……明代募兵制度从此开始。……从中可见明朝政府的兵力已经开始萎顿了。因为兵制容易产生弊病而又难于调整，从永乐年间到宣德年间，不过十几年的时间，想重新整顿兵制已经很困难了。
参考：清高宗敕撰：《续文献通考‧兵二》卷一百二十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页3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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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廷玉等修《明史‧蒋德璟传》：「文皇帝设京卫七十二，计军四十万。畿内八府，军二十八万。又有中都、大宁、山东、河南班军十六万。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驭轻势。……自来征讨皆用卫所官军，嘉靖末，始募兵，遂置军不用。」


引文大意：明成祖在京城设立卫所七十二个，总计四十万军队。京畿以内的八个府，有军队二十八万人。又有中都、大宁、山东、河南的十六万军队。每年春秋二季进京操练演习，深得居重驭轻的方法。……以往外出征战都是用卫所军，自嘉靖末年开始募兵以来，就将卫所军废置了。
参考：张廷玉等修：《明史‧蒋德璟传》卷二百五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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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治清、王晓卫着《中国兵制史》：「募兵制和世袭兵制的军户制〔即卫所制——编者注〕不同，它是一种雇佣兵制，征集对象不限于军户，任何人只要自愿应募，即可为兵。国家提供军装器械，月给粮饷。他们虽吃粮在行伍，户籍仍为民户，服役仅终身而止，退伍之后，复归为民，不存在子孙世代为兵问题。……募兵制比军户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它侧重从年力强壮者中挑选，老弱残疾不能滥竽充数，大多有一技之长。由于是实行自愿应募，并非强迫入伍，因而战斗力比较强。由于募兵制是国家出钱召雇，不是强迫提供无偿徭役，应募者既无勾补之扰，也无世袭之虑，因而能在短时间里征集兵员，具有朝募夕补、易于及时成军的优点。应募者只身一人入伍，还可免除本身差役，他们既无家室随营的拖累，又无屯田的羁绊。而国家又向他们提供军需，按月发饷。他们惟朝廷是命，东征西讨，行动迅速，机动灵活。募兵制同时又存在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局限。大量募兵，必然造成国家巨大的军费开支。明末，大量募兵，国库日绌，饷项积欠，募兵相继逃亡。……和军户制一样，又走向了它的反面。」


参考：赫治清、王晓卫：《中国兵制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页268-270。
建议讨论问题：
1. 据资料一，明代卫所制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明代政府是如何对卫所进行管理的？（明太祖时期。卫所根据所在地域由当地都指挥使司统领，再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居中总领。）
2. 据资料二，明代建立的卫所制属征兵制还是募兵制？它与府兵制的理念是否相同？为什么？（卫所制的理念为寓兵于农，与府兵制相同。卫所士兵平时在乡间耕田，农闲时操练演习，一旦战事爆发，则开赴前线作战。）
3. 参考资料三、四，五军都督府是按什么原则统领各地的都指挥使司？（五军都督府根据各地都指挥使司的地理位置进行统领。具体言之就是在明代疆域内，位于东部的都司由左军都督府统领，位于西部的都司由右军都督府统领，位于中央区域的都司由中军都督府统领，位于南方的都司由前军都督府统领，位于北方的都司由后军都督府统领。）
4. 据资料五、六，明代是通过什么措施来巩固卫所制的？（让隶属于卫所的军户世代为兵。而军户的来源有多种，包括：一、在元末与朱元璋一同起事的从征军人；二、被朱元璋收编的元末群雄旧部；三、犯罪充军者；四、元代老军户；五、将民户抑配为军户。同时建立军籍黄册制度，以便严格控制军户，使之世世代代不得脱离军籍。）
5. 依资料七、八、九，明代卫所制崩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和府兵制的破坏是否相似？（由于人事的懈怠，军队不再操练而多被征发去做苦工，导致士卒大量逃亡，军队战斗力大为减弱。明朝政府规定军户须远离乡土，世代在外服役，军户思乡心切，且不甘世世代代延续这种命运，故而大量逃亡。与府兵的崩溃是否相似，可由学生比较后得出结论）
6. 据资料十，明代募兵制滥觞于何时？明代由卫所制转向募兵的关键何在？（募兵制滥觞于明宣宗时期。由于军队的战斗力削弱，无法适应边境战事需要。）
7. 阅读资料十一，明代卫所制是如何巩固中央集权的？卫所制和募兵制两者各有什么优劣？（通过在中央和各个战略要地配备重兵，以达到居重驭轻的效果，从而实现中央集权。卫所制属于强制征兵，而募兵制则带有雇佣兵性质。从兵源方面看，卫所士兵由于世袭原因往往越到后来素质越差，而募兵制则可解决这个难题，但招募来的士兵不用耕作，且要国家拿出大量金钱供养。大量募兵必然导致国家财政枯竭，无法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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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陈傅良（1137-1203），着《历代兵制》，对西汉兵制推崇备置：
	「汉制，虽曰因秦，然多近古注。盖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


注：「近古」指与陈傅良理想中的西周兵制相近。陈相信西周实行所谓兵农合一的乡遂之制，而汉代每个农民都当两年兵，就此而言，可谓「近古」。汉代农民都接受过军事训练，都是兵，但从征只两年，就此而言，可谓「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汉代征收更赋、算赋以「治库兵车马」，分置中央军、郡国兵，屯田以备战事，士兵逐年更代，屯田兵就地耕守，就此而言，可谓「国有常备，而无聚食之费。」（参考王晓卫、刘昭祥：《历代兵制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60。）
资料来源：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二，3上（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重印，1970年），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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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钱文子（1147-1220）对汉朝兵制有以下的评论：
	钱文子《补汉兵制》序：「夫兵不常役，则佚而不怨；在官之日少，则有余力而不疲。故汉兵所向，未尝败衂；横行于四夷，而匈奴卒于摧败破灭，款塞，奉国珍来朝阙下，近古未尝有也。」


引文大意：士兵不经常被役使，则安逸而少怨气；为国家效力的日子不多，则有余力而不感到疲倦。所以汉朝的军队所向无前，未尝战败。横行于四夷之中，狠狠打击匈奴，迫使其请和修好，奉献出国家珍宝来朝拜汉天子。创造出近古以来从未有过的盛世。
参考：钱文子：《补汉兵制》序，见《四库全书》第6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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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傅良《历代兵制》：「案光武久在兵间，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书调度，一切务从简寡。由是内省营卫之士，外罢僥候之职。……自是汉兵法始大变坏。善乎！应劭论之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


资料来源：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二，6下（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重印，1970年），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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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王晓卫和刘昭祥对《历代兵制》的解说和补充：
	刘秀做皇帝前，曾带领他的武装组织征战不已；做皇帝后，又为扫平天下，与割据称雄的军阀们连年交战，好不容易统一了全国。他主观上当然希望从此天下太平，好做安稳皇帝。再说客观上，一方面长期战争屠灭了大量人口，一方面土地兼并使流民和依附民日益众多，国家户籍口数锐减，兵源严重不足。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使刘秀决定采取罢兵政策。「内省营卫之士」，是指压缩郎官及减少南军的编制、员额；「外罢僥候之职」，指压缩北军的编制。
其实郎官和南北军的减员，为数不会很多，因为中央军队的强大是帝京安全的保证，皇帝绝不会过份削弱这股力量。相比之下，刘秀的罢兵，重点在郡国。刘秀共五次罢省郡国兵。汉光武帝刘秀多次罢省郡国兵，还有一个意图，就是保证中央对地方的居重驭轻，减少地方同中央的对抗力量。


参考：王晓卫、刘昭祥：《历代兵制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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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募兵制的内容：
	自光武罢兵以后，因为边事和内乱，又常常临时征集兵员。但因都试已废，人民未经军事训练，战斗能力甚低，于是转而依赖募兵。募兵制愈盛，征兵制愈衰，最终由募兵制取代了秦及西汉以来的征兵制。
西汉自武帝开始已渐行募兵制，但募兵为数不多，且经过选择，募选者多为精勇之士。东汉募兵的主要来源是社会闲散成员和囚徒。募兵范围日益扩大，往往不暇选择，招募而来的士卒质素当有较大下降，结果加速了东汉帝国的灭亡。


参考：王晓卫、刘昭祥：《历代兵制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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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府兵制
	陈傅良《历代兵制》：「隋高祖继周统，其兵制大抵仍周、齐府兵之旧，而特加润饰焉。……故隋之兵威，视南北之国尤强，是以征伐四克，而成一统之业，皆府兵之政也。」
「自炀帝不纲，府兵之制不讲。至伐高丽之役，四方兵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是以远近骚乱，士卒死亡，耕稼失时，田畴荒芜。加以饥馑，谷价踊贵，挽运劳弊，而辽东浪死之歌注作矣。隋遂以亡。」


注：辽东浪死之歌：大业七年（611），隋炀帝为伐高丽做准备，征发全国府兵过百万人，时值因天灾而出现农业失收，山东、河北等地影响尤甚。山东人王薄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哥》，发动叛乱，不少山东农民响应，揭开隋朝灭亡的序曲。
引文大意：隋文帝继承北周的政权，其兵制大抵因循北周和北齐府兵的习惯，而加以润饰。所以隋朝的兵威，在当时南北众国之中是最强大的，因而能四处征伐，完成统一大业，这些都是实行府兵制度的成绩。隋炀帝则不遵从固有制度，不讲求府兵制的应有法度。他出兵征伐高丽，征集全国之兵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开往平壤。结果造成远近骚乱、士兵死亡、农耕荒废、导致了饥馑、谷贵等现象。《无向辽东浪死哥》便是在这情况下作成，而隋朝亦因而亡国。
资料来源：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五，6上-7上（台北：广文书局有限公司重印，1970年），页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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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盘《隋唐五代史纲》：「建筑在均田制上的府兵制，因而日益破坏而不可复。晚唐的杜牧作《原十六卫》，主张恢复府兵制；宋代的欧阳修、陈傅良等也都赞美府兵，认为是不能守祖制而致破坏。实质均田既坏，租田制发达起来，农民有了相对的转徙自由，从农民中征点兵士的府兵制自然行不通，封建国家只好募兵，甚至像宋代那样召募大批流亡农民为兵，而府兵制终不可复。」


参考：韩国盘：《隋唐五代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页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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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沛《唐折冲府汇考》：「府兵制在初唐到盛唐期间，与均田制、租庸调制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国家赋役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封建经济的不断发展，租佃制日兴，均田制日衰，特别是安史之乱发生，社会秩序大乱，加速了『田亩移换』现象。随着均田制已很难认真实施，与之相适应的租庸调法亦无法执行下去。因而赖均田制及租庸调制推行而得以兴盛的府兵制度理所当然地要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张沛：《唐折冲府汇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页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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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治清、王晓卫着《中国兵制史》：「府兵制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即在于土地的兼并和均田制的破坏。（中略）高宗永淳以后，兼并土地的现象已经出现，本来就不彻底的均田制屡遭侵害，府兵制开始发生动摇。到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越发激烈，均田制破坏更甚，户口人丁大量逃亡，因土地被兼并而破产沦为佃户的农民，已不具备自装戎器、资粮的物质条件，折冲府兵源已经枯竭。加之上番宿卫、戍边和被调发征战的府兵逾期不归，逃亡严重，而各折冲府又无兵上番给役，府兵制最终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参考：赫治清、王晓卫：《中国兵制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页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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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之开国其兵力本兼府兵蕃将两类，世人习见唐承西魏北周隋代之后，太宗武功又照耀千古，遂误认太宗之用兵其主力所在，实为府兵，此大谬不然者也……盖府兵之制，更番宿卫，故称为『卫士』也。由此可知武德之世，即李唐开国之时代，其府兵实『不堪攻战』也。然则此时期太宗频年用兵，内安外攘。高宗继之，武功之盛，照耀史乘。其所用之兵，主力部分必非『不堪攻战』之府兵。既非府兵，其主力果为何种兵耶？治史者习知唐代蕃将关系重要，故新唐书特为蕃将立一专传……太宗所任之蕃将为部落酋长，而玄宗所任之蕃将乃寒族胡人……太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所统之同一部落。玄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统领之诸种不同之部落也……蕃将之所以被视为重要者，在其部落之组织及骑射之技术。」


资料来源：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收《陈寅恪先生文史论集》下卷（香港：文文出版社，1973年），页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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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傅良《历代兵制‧唐》：「〔唐初出征将领〕皆以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兵无久镇，此李唐之初所以上无叛将、下无叛兵者，职此之由也。……〔后〕天子倚方镇之兵，方镇强天子弱矣。……〔安史乱后〕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而唐遂亡。」 


引文大意：唐初将帅出兵，战事一结束就立即返回，而不在一地长期镇守，这就是李唐初年没有军事叛乱的原因。后来，天子只能倚仗方镇之兵，于是方镇转强，而天子变弱。安史之乱以后，平叛有功的将领多被封以侯王，占据广大地盘，不听中央号令。首都长安以外的地方，都分属于方镇，而唐朝也慢慢衰亡了。
资料来源：陈傅良：《历代兵制‧唐》卷六（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页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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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府兵制废弛后，军队由自备资粮逐步改为官给资粮，力役形式的兵役变为雇佣军，军队给养来自赋税收入。唐中期初行两税法，朝廷受到一些实效，还可以应付浩繁的军事供应。唐后期，一方面是方镇的动乱不已，一方面是平民作乱不断发生及随之而来的镇压，大动乱使国家的税收得不到保证，军队的给养也就受到影响，但闹分裂割据的藩镇却可靠战争中的掠夺来补充资粮。」


参考：王晓卫、刘昭祥：《历代兵制浅说》（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页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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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治清、王晓卫着《中国兵制史》：「明朝统治者为了增强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加强对逃亡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的防范，在兵力部署上贯彻『内重外轻』、『居重驭轻』的原则，把全国精锐的卫所军驻屯于京师及其附近地区。……明朝建立后，蒙元残余势力虽遁漠北，但时时都想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对明朝北边构成严重威胁；而『倭寇』在东南沿海的骚扰劫掠，给当地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明朝政府为加强边防、海防，以及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从明初开始，即在边塞、沿海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要害之地，设卫置所，部署重兵镇戍。成祖迁都北京，三面近塞，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绵亘万里的北部边境上，采取了驻屯重兵分地守御的战略。」


参考：赫治清、王晓卫着：《中国兵制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页239-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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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廷玉等修《明史‧兵制二》：「〔永乐、宣德年间〕都指挥使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而专阃重臣，文武亦无定职，世犹以武为重，军政修饬。正德以来，军职冒滥，为世所轻。……五军府如赘疣，弁帅如走卒。总兵官领敕于兵部，皆跽，间为长揖，即谓非体。至于末季，卫所军士，虽一诸生可役使之。积轻积弱，重以隐占，虚冒诸弊，至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而明遂亡矣。」


引文大意：永乐、宣德年间，都指挥使司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合称三司，都是封疆大吏，而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比较重视武将，因而军政完善。正德年间以来，军队里的职务越来越被人瞧不起。……五军都督府好像累赘一样，将帅像走卒一般低贱。总兵官到兵部去领取皇帝的敕令，都要长跪，偶尔改为作揖，都会被认为是不合朝廷礼法。而到明代末年，随便一个读书人就可以差使卫所军士。如此积弱下来，各种弊病丛生，以至于遍举天下兵马，都不足以出征御敌，明朝也就随着灭亡了。
参考：张廷玉等修：《明史‧兵制二》卷九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2195-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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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治清、王晓卫着《中国兵制史》：「军户制，是封建国家推行的军事徭役制，具有强烈的超经济强制性质。明政府运用军事的、法律的手段，强迫军户世代承担苛重的军役，无异于使他们处在一种『军奴』地位，无人身自由。许多军士，在卫所既要守卫，又要屯田，还要从事各种额外苦役，经常遭军官们的盘剥和凌辱，受到非人待遇。广大军户、贴户，因其繁重的服役负担，生活每况愈下，以致破产逃亡。……不少军户、贴户……被迫立下卖屋地基契或卖山地契。一旦田产卖光，仍不足以解脱军役之苦，只好举家逃亡。这就给卫所军制带来了严重危机。」


参考：赫治清、王晓卫：《中国兵制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页263。
建议讨论问题：
1. 依资料一，对陈傅良来说，兵制的设计应该「近古」。这种「近古」的兵制有什么优点？你认为这种兵制是否达到资料二所说武功鼎盛的原因？
阅读资料三、四、五，回答以下两问：
2. 东汉兵制与国势不振有什么关系？
3. 为什么说「募兵制愈盛，征兵制愈衰」便导致东汉的衰亡？个中的原因是什么？你认同这个说法吗？为什么？
阅读资料六，回答以下两问：
4. 根据陈傅良的《历代兵制》，府兵制与隋朝兴衰有什么关系？
5. 岑仲勉认为「国家的兴亡夹杂着许多原因，专注重兵制之好歹，未免呆板地看问题。」（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页43）试据此评论陈傅良对隋亡的说法。（隋末各地起兵是否纯粹因过度征调府兵的问题所导致？）
6. 资料七至九的作者都说均田制及租庸调制的破坏使府兵制无法运作，三者有什么关系？
7. 据资料十陈寅恪所言，唐代武功鼎盛是什么原因？此与府兵有没有关系？为什么？
8. 据资料十一、十二，方镇之兵的出现与府兵制衰落有什么关系？此与日后唐室的衰亡又有什么关连？
9. 参考资料十三，明代前期卫所制在保卫国家统一和边塞安宁上起了什么作用？（明代前期建立卫所制，通过在首都和东北、西北边区以及东南沿海一带部署重兵，一方面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避免形成地方割据；另一方面抵御外敌入侵，保证了国家的安宁。）
10. 据资料十四、十五，卫所制崩溃的原因是什么？此对明代的国防有什么影响？（军户因遭受严重压迫，大量破产，原属军户的土地亦被大量变卖，导致兵农合一的经济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基础的动摇，使得卫所制难以为继。同时由于天下承平日久，武官的地位越来越低，而卫所制度也逐渐崩溃。这种现象使得明代中期以后，愈益积弱，军队非正常减员严重，而战斗力更是大为削弱。长此以往，国家没有可以打仗的军队，而内外扰攘不已，明朝也就终于在清兵和农民军的夹击下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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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分析内容：





唐代的府兵制与募兵制的内容与施行情况。


明代的卫所制和募兵制的施行与得失。


兵制的得失与国势强弱关系。





探讨问题建议：





唐代府兵制是如何实施？为何它要改为募兵制？


明代卫所制的设计能否有效保障明室的安危？


兵制的得失与国势强弱有什么关系？





探讨问题建议（1）：唐代府兵制是如何实施？为何它要改为募兵制？





探讨问题建议（2）：明代卫所制的设计能否有效保障明室的安危？





探讨问题建议（3）：兵制的得失与国势强弱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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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两代征兵制与国势强弱的关系
唐、明两代征兵制与国势强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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